
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０３ 证券简称：三安光电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０－０６５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１

、

发行数量和价格

本次发行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本次发行数量

：

１０

，

１０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

：

３０．００

元

／

股

２

、

认购对象的股份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万股） 限售期（月）

１

王正荣

２

，

７００．００ １２

２

北京嘉诚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３

王文彬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４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中：大成景阳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０ １２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００ １２

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００ １２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 １２

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０．００ １２

景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 １２

大成精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００ １２

大成策略回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００ １２

５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４００．００ １２

合计

１０

，

１００．００

—

３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毕登记手续

。

本次向特定投资者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该部分新增股

份预计可上市交易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

。

４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

，

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

一

、

本次发行概况

（

一

）

本次发行的决策程序及核准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案经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

公司本次发行申请获得通过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２７６

号

），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０

，

６００．００

万股新股

。

（

二

）

本次发行情况

１

、

发行种类和面值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

发行数量

：

１０

，

１００．００

万股

３

、

发行价格

：

３０．００

元

４

、

募集资金总额

：

３０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５

、

募集资金净额

：

２９７

，

９６０．００

万元

６

、

发行费用

：

５

，

０４０

万元

７

、

保荐机构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三

）

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

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专项验资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由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众环验字

（

２０１０

）

０７９

号验资报

告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止

，

贵公司采用向特定投资者发送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的方式

，

实际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

，

０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扣除承销保荐费

、

律师费等

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５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

，

９７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

，

其中增加实收资本

（

股

本

）

人民币

１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人民币壹亿零壹佰万元整

）、

增加资本公积

２

，

８７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

”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股权登记手续

。

（

四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

，

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

（

五

）

保荐机构及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的结论意见

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

，

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

本次发行的询价

、

定价和

发行过程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

》

等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

、

公正

，

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符合

《

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２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律师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认为

：

公司本次发行已获得所需的批准

，

其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

；

发行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

并符合本次发行

《

认购邀请书

》

的约定

；

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

认购协议合法

、

有效

；

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

二

、

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

一

）

发行结果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确定为

：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万股）

限售期

（月）

预计上市时间

１

王正荣

２

，

７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２

北京嘉诚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３

王文彬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４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５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４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合计

１０

，

１００．００

— —

（

二

）

发行对象情况

，

包括发行对象的名称

、

注册地址

、

注册资本

、

法定代表人

、

经营范围

１

、

王正荣

性别

：

男

出生

：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

住址

：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海天路

２９５

号

９０８

室

２

、

北京嘉诚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怀柔区团泉

１

号

２

幢

２００２

注册资本

：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王颖

经营范围

：

投资管理

；

项目投资

；

市场调查

；

企业策划

；

经济贸易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财务咨询

。

３

、

王文彬

性别

：

男

出生

：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

４

日

住址

：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新乐路

５８

号三村村委

４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２

层

注册资本

：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张树忠

经营范围

：

发起设立基金

；

基金管理业务

５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注册地址

：

浦东浦电路

３７０

号宝钢国贸大厦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郑安国

经营范围

：

资金信托

，

动产信托

，

不动产信托

，

有价证券信托

，

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

，

作为投资基金

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

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

、

购并及项目融资

、

公司理财

、

财务

顾问等业务

，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

，

办理居间

、

咨询

、

资信调查等业务

，

代保管

及保管箱业务

，

以存放同业

、

拆放同业

、

贷款

、

租赁

、

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

，

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

保

，

从事同业拆借

，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上述经营范围包括本

外币业务

）

（

三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的关系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

一

）

本次发行前

，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１

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

２２９

，

８９０

，

７８４ ４１．３９

限售

Ａ

股

２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８

，

５９４

，

０００ １９．５５

限售

Ａ

股

３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

，

００８

，

２８２ ３．６０

流通

Ａ

股

４

陈世明

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６

限售

Ａ

股

５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限售

Ａ

股

６

中国银行

－

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１１６

，

３０７ ０．９２

流通

Ａ

股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２

限售

Ａ

股

７

上海天迪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限售

Ａ

股

８

景福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２

限售

Ａ

股

３

，

８６５

，

３１０ ０．７０

流通

Ａ

股

９

中国银行

－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７２２

，

５７８ １．３９

流通

Ａ

股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限售

Ａ

股

合 计

４２１

，

９９７

，

２６１ ７５．９８

—

（

二

）

本次发行后

，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１

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

２２９

，

８９０

，

７８４ ３５．０２

限售

Ａ

股

２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８

，

５９４

，

０００ １６．５４

限售

Ａ

股

３

王正荣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１

限售

Ａ

股

４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０

，

００８

，

２８２ ３．０５

流通

Ａ

股

５

北京嘉诚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５

限售

Ａ

股

６

王文彬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５

限售

Ａ

股

７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３

限售

Ａ

股

１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０．２３

流通

Ａ

股

８

陈世明

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５

流通

Ａ

股

９

中国银行

－

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０８４

，

１４３ １．０８

流通

Ａ

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６

限售

Ａ

股

１０

景福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９６５

，

３１０ ０．９１

流通

Ａ

股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１

限售

Ａ

股

合 计

４７７

，

８２２

，

５１９ ７２．８０

—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

四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０ ０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３３８

，

４８４

，

７８４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２

，

４８４

，

７８４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０ 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３３８

，

４８４

，

７８４ １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９

，

４８４

，

７８４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２１６

，

８８５

，

１１４ ０ ２１６

，

８８５

，

１１４

其他

０ 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１６

，

８８５

，

１１４ ０ ２１６

，

８８５

，

１１４

股份总额

５５５

，

３６９

，

８９８ １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５６

，

３６９

，

８９８

五

、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一

）

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９７

，

９６０．００

万元

，

对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影响如下

（

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模拟计算

）：

项 目 发行前 发行后 增加额

总资产（元）

２

，

８５８

，

０１８

，

３６０．６２ ５

，

８３７

，

６１８

，

３６０．６２ ２

，

９７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净资产（元）

１

，

７０２

，

３０８

，

０３２．６６ ４

，

６８１

，

９０８

，

０３２．６６ ２

，

９７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元）

１

，

１５５

，

７１０

，

３２７．９６ １

，

１５５

，

７１０

，

３２７．９６ ０．００

总股本（股）

５５５

，

３６９

，

８９８．００ ６５６

，

３６９

，

８９８．００ １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每股净资产（元）

３．０７ ７．１３ ４．０６

资产负债率

４０．４４％ １９．８０％ －２０．６４％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相应增加

，

资产负债率显著下降

，

公司的资本结构

、

财务状况

得到改善

，

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提高

。

（

二

）

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为

ＬＥＤ

产品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

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化

，

而是在现有厦门

、

天津两大产业基地的基础上

，

进一步扩展公司在光电行业的产业布局

，

向着更高的目

标奋进

。

（

三

）

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

，

公司将继续保持人员

、

资产

、

财

务

、

采购

、

生产

、

销售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

（

四

）

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将不会发生变动

。

（

五

）

对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对公司主营业务的拓展

，

本次发行后

，

公司与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

、

管理关系

、

关联交易

、

同业竞争等方面均不发生变化

。

六

、

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

一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冉云

保荐代表人

：

李学军

、

姜文国

项目协办人

：

王翔

经办人员

：

吴亚宏

、

陈文

、

林亮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

２１０４－２１０７

室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１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０

（

二

）

公司律师事务所

：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潘玲

经办律师

：

潘玲

、

答邦彪

、

朱艳妮

办公地址

：

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

５１８

号招银大厦

１０

楼

联系电话

：

０２７－８５７７２６５７

传真

：

０２７－８５７８０６２０

（

三

）

审计机构名称

：

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黄光松

经办人员

：

王郁

、

闵超

办公地址

：

武汉解放大道单洞口武汉国际大厦

Ｂ

座

１６－１８

层

联系电话

：

０２７－８５４２４３２２

传真

：

０２７－８５４２４３２９

七

、

备查文件

（

一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

（

二

）

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

（

三

）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

四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证明

；

（

五

）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

上述备查文件存放在公司证券部

，

投资者可以查阅

。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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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10月 15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002305�����证券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2010-037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

公司

"

）

于

2010

年

10

月

13

日接到控股股东许晓明先生

（

下

称

"

许晓明先生

"

，

许晓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220.43

万股

，

通过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

9918.51

万股

，

合计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12％

）

的通知

，

许晓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

3000

万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北都商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偿还债务

13000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

。

双方已于

2010

年

10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

权质押登记手续

，

质押期限为两年

。

许晓明先生本次被质押的公司股份合计

3000

万股

，

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

12.39％

，

占公司总股本

的

6.25％

；

截至本公告日

，

许晓明先生累计被质押的公司股份合计

12000

万股

，

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

49.54％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5％

。

特此公告

。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05�����证券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2010-038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

2010-033

号公告

）。

公司依据该项授权

，

决定为全资子公司武汉北

都商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偿还债务

13000

万元提供担保

。

一

、

担保对象的基本情况

1

、

被担保人名称

：

武汉北都商业有限公司

2

、

注册地址

：

江汉姑嫂树

12

号

3

、

法定代表人

：

许晓明

4

、

注册资本

：

壹亿元整

5

、

经营范围

：

日用百货

、

服装鞋帽

、

五金交电

、

建筑及装饰材料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批零兼营

；

场地

出租

；

商业经营管理

；

物业管理

；

房屋租赁

；

装饰工程设计

、

咨询服务

；

仓储服务

；

酒店经营管理

；

会议服务

；

房地产开发

、

商品房销售

、

市场营销策划

；

设计

、

制作

、

发布

、

代理国内广告业务

。 （

国家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

凭许可证经营

）。

6

、

武汉北都商业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

7

、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武汉北都商业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24670

万元

，

负债总额

15252

万

元

，

资产负债率为

61.82%

，

所有者权益

9427

万元

。

二

、

担保方式及范围

公司保证在武汉北都商业有限公司如期归还上述债务并终止上述债权债务关系之前

，

对其清偿义务

承担连带保证义务

；

保证范围为债权本金

、

资金占用费

、

违约金

、

赔偿金

、

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和其他所

有应付费用

。

三

、

担保目的和风险评估

1

、

由于公司及子公司所处行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

，

正处于经营规模扩大时期

,

对项目建设资金及流动

资金需求量非常大

。

通过提供担保

，

有利于解决该公司经营中对资金的需求问题

，

保持项目开发必需的周

转资金

。

2

、

公司本次对外担保对象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

。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2005]120

号

）

相违背的情况

。

特此公告

。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000777���股票名称：中核科技 公告编号：2010-032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情况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

股票

（

证券简称

：

中核科技

，

证券代码

：

000777

）

于

2010

年

10

月

13-14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累计达到

20%

以上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

3

号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的

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

。

二

、

公司关注

、

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

，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

并征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现将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

1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2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

3

、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近期也未发生重大变化

；

4

、

预计公司

1- 9

月份经营业绩与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对比没有增减超过

50%

以上的重大

变动现象

；

公司及有关人员不存在泄漏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情况

；

5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6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

公司也未发现公司的董事

、

监事及高管人员

有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现象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2010

年

10

月

11

日

，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前期申请的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事宜

。

该事项公司已于公开披露

（

公告详见

2010

年

10

月

12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

http://cninfo.com.cn

的

"

关于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

）。

公司董事会确认

，

除上述事项外

，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

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

公司经履行必要的调查

、

核实程序

，

本公司确认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信息

，

公司也未有其

它正在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等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公司不存在对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或影响投资者合理预期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及相关的

重大事件

。

公司内部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

引

》

对照自查

，

公司认真执行了上述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也未有针对特定对象披露未公开披露

的公司重大事项和价格敏感性信息

。

四

、

风险提示

1

、

经公司询问核实

，

除本公告上文所述事项以外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中国核工业集团

公司未来可以预计的三个月内不存在对本公司进行重大资产注入

、

重大资产重组

、

收购

、

发行股份

、

引进战略投资者等事项

；

2

、

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3

、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网

www.cninfo.

com.cn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

股票名称：深华发

Ａ

深华发

Ｂ

编号：

２０１０－３２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

、

监事发

出召开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上午在华发大厦东座六楼公司

会议室召开

，

应出席董事

７

人

，

实到

６

人

，

董事唐崇银先生因出差在外委托独立董事李定安先生参会表

决

，

监事列席会议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在公司董事充分理解

会议议案并表达意见后

，

本次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１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详见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３３

）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要求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２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详见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３４

）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

股票名称：深华发

Ａ

深华发

Ｂ

编号：

２０１０－３3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

（

简称

“

武汉恒发科技

”）

承接液晶显示器代工订单

，

因生产经

营需要需向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海中航光电

”）

购买生产液晶显示器所需的主要材料

液晶模组

（

ＭＯＤＵＬＥ

）

或液晶玻璃显示面板

（

ＯＰＥＮ ＣＥＬＬ

），

并与其签订

《

销售框架协议

》。

为确保武汉恒发

科技足额向上海中航光电支付交易期间所发生的货款

，

公司拟为武汉恒发科技依主合同与上海中航光电

所形成的债务提供付款担保

，

本金数额以实际交易金额为准

，

每月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美元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召开了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上述担保事项

，

公司

７

名董事

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通过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要求

，

该担保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５

日

注册地点

：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小区

法定代表人

：

李中秋

注册资本

：

１８１６４．３１

万元人民币

股东持股情况

：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

主营业务

：

电脑

、

电视机

、

显示器和其它硬件

、

电脑软件的研发

、

生产

、

销售

；

包装材料及包装用轻型建

材制造

；

五金金属制品

、

塑料制品生产

、

销售等

。

主要财务状况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资产总额为

￥２．９

亿元

，

负债总额为

￥２．５

亿元

，

净资产为

￥４３７４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２．９

亿元

，

利润总额

￥８５５

万元

，

净利润

￥６５０

万元

。 （

以上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资产总额为

￥５．７

亿元

，

负债总额为

￥３．８

亿元

，

净资产为

￥１．９

亿元

；

２０１０

年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３．４

亿元

，

利润总额约

￥５１０

万元

。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担保金额

：

本金数额以实际交易金额为准

，

每月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美元

。

担保期间

：

１

、

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

；

２

、

若武汉恒发科技与上海中航光电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

，

担保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

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

。

四

、

董事会意见

公司提供上述担保可帮助武汉恒发科技取得较为宽松的采购付款期限

，

降低财务成本和原材料价

格波动带来的外部风险

，

有利于日常流动资金的周转

，

有利于扩大销售规模和提升经营业绩

，

增强市场

竞争力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本金数额以实际交易金额为准

，

每月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美元

，

其财务风险

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

。

本公司持有武汉恒发科技

１００％

的股权

，

公司为武汉恒发科技提供担保

，

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要求

，

且被担保人经营稳定

，

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

上述担保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

，

是切实可行的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

，

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０

元

，

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０％

。

特此公告

。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

股票名称：深华发

Ａ

深华发

Ｂ

编号：

２０１０－３4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２．

召开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华发北路

４１１

栋华发大厦东座六楼本公司会议厅

３．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

５．

出席对象

：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部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名称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详情请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的公司

公告

。

三

、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单位证明

、

证券帐户卡

、

持股证明

，

授权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

证

、

授权人证券帐户卡

、

身份证复印件

、

持股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

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

、

信函

方式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

：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

、

其它事项

１

、

联系方式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３３５２２０６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８３３２３１６０

地址

：

深圳市华发北路

４１１

栋华发大厦东座六层

６１２

室

邮编

：

５１８０３１

２．

会期半天

，

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特此公告

。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５日

附件

：

授 权 委 托 书

本单位

／

本人 作为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委托人姓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

表决指示

：

议案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受托人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是否有表决权

：

是

□

否

□

如有

，

应行使表决权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

，

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是

□

否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委托人签名

（

或盖章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

股票名称：深华发

Ａ

深华发

Ｂ

编号：

２０１０－３5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１６００～１７００

万元

１０

，

１０５

，

１７０．７１

元 增长

５８％～６８％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５６５～０．０６００

元

０．０３５７

元 增长

５８％～６８％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３８～－１３８

万元

５

，

７４５

，

９４７．９１

元

－－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４９

元

０．０２０３

元

－－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

９

月

：

受国际经济回暖以及国家家电下乡政策进一步推广落实的影响

，

公司工业资产

运营实体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整体净利大幅增长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实施的资产置换方案使印制电路板业

务成功剥离

，

与去年同期相比

，

减少了该部分带来的亏损并产生了资产置换收益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

９

月

：

由于工业方面部分利润较高的产品市场处于淡季

，

三季度的工业经营出现轻微

亏损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各项财务数据

。

特此公告

。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

ＳＴ 化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１７４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乌兰浩特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方大集团

”）

通过竞拍方式受让了锦化

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持的

１９０

，

１２６

，

９６９

股本公司股票

，

成为公司潜在控股股东

。

一

、

交易概述

本次交易为公司向乌兰浩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废钢铁

，

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２０４．４

万

元

，

乌兰浩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

与本公司系同一控股

股东

，

根据

《

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上述交易已构成关联交易

。

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也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三名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二

、

关联关系

１

、

关联方介绍

：

名 称

：

乌兰浩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

乌兰浩特市新桥西街

２９

号

注 册 地

：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

法定代表人姓名

：

何忠华

注册资本

：

人民币肆亿元整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１５２２０１７０１４７２３０Ｘ

公司类型

：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公司控股股东

：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

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经营范围

：

钢铁冶炼

、

钢材压延

、

制造钢渣水泥

、

机械加工

、

柴油机

、

农业机械

、

商业贸易

、

餐饮

、

旅

馆业

，

生产

、

经营工业氧气

、

工业氮气

（

凭生产

、

经营许可证

），

普通货运

（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

）。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

，

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

２

、

最近一年财务概况

项目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备注

总资产（元）

１

，

５８６

，

３１８

，

１８９．２８

净资产（元）

３６５

，

５１２

，

７４４．７４

资产负债率（

％

）

７６．９６

主营业务收入（元）

１

，

３９３

，

６２５

，

９９３．１０

净利润（元）

－７２

，

５３３

，

７１４．７３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８．０５

３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

同一控制人关系

。

４

、

与该关联人交易预计总金额

：

不超过

２０４．４

万元

。

５

、

关联人履约能力

：

该公司正常运营

，

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本公司废旧钢铁

。

其来源主要为公司长期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积累下来

的废旧钢铁

，

因而也无账面价值

。

四

、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按市场价格确定

。

经双方协商具体交

易价格为

２９２０

元

／

吨

。

其定价依据符合市场原则

，

符合交易方的利益

，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五

、

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产品名称

：

废钢铁

，

规格型号

：

５００×４００ｍｍ

。

２

、

数量

：

７００

吨以内

。

３

、

交易金额

：

不超过

２０４．４

万元

。

４

、

交易价格

：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按市场价格确定

，

经双方协商具体交易价格为

２９２０

元

／

吨

。

５

、

货款结算方式

：

货到付款

、

现汇及承况汇票等方式

。

六

、

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

、

公正

、

诚信及公允的原则

，

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符合市场原

则

，

符合交易方的利益

，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通过这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加速公司资金的周转

，

合理规划公司闲置的场地

，

保证公司生产经营

的稳定

。

七

、

审议情况

１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

会议以

６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

（

关联方董事曹阳

、

胡德金和黄成仁先生回避表决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与关联方关联交易

的议案

》。

２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本公

司

《

公司章程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独立董事石艳玲女士

、

张春林先生和邵英魁

先生事前认可了此次关联交易

，

同意提交董事会会议进行审议

。

经进一步审查

，

公司独立董事石艳玲女士

、

张春林先生和邵英魁先生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

该关联

交易有利于缓解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

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为经公司董事会

６

名非关联方董事审

议通过

，

３

名关联方董事回避表决

，

因本次交易金额未达到上市规则规定的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对此三名独立董事认为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形成的决议是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

实际需要而作出的

，

不存在违反法律

、

法规规定的情形

；

同意董事会的表决结果

。

八

、

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董事会决议

；

（

二

）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事前意见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

（

三

）

本公司与乌兰浩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拟签署的

《

购销合同

》。

特此公告

。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

ＳＴ 化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１７5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以传真和书面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公司办公楼

Ａ

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

实际参与

表决

６

人

，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曹阳先生主持

，

会议以现场及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议案

。

会议审议事项

：

审议公司

《

关于与关联方乌兰浩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６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

：

董事会

３

名关联方董事曹阳

、

黄成仁和胡德金先生回避表决

，

经

６

名非关联方董事审

议一致通过了公司

《

关于与关联方乌兰浩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决议内容

：

经本次董事会

６

名非关联方董事表决

，

一致同意公司向乌兰浩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废钢

铁

，

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２０４．４

万元

。

特此公告

。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

ＳＴ 化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１７6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去年同期

１－９

月累计增减

变动（

％

）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净利润 约

３

万元 约

－１８

，

１４０

万元

－１５

，

７９３

万元

－３８

，

８４３

万元

上升：约

５３．３０％

左右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

元 约

－０．５３３５

元

－０．４６４５

元

－１．１４２４

元 ———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否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与去年同期相比减亏主要原因

：

一是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同比产品价格升高

，

产品

产量增加

，

主营业务利润亏损减少

；

二是公司破产重整后

，

借款利息大幅减少致财务费用大幅减少

。

７－９

月份预计实现净利润

３

万元

。

较去年同期增加利润

１５

，

７９５

万元

。

其第三季度实现由亏转盈

的主要原因为

：

１

、

公司重组后

，

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设备更新改造

，

从而降低成本

、

提高产品产量

，

保证生产装置

连续

、

稳定

、

高负荷运行

。

进入第三季度

，

化工市场转暖

，

产品销售价格升高

。

８

月份主营业务利润和其

他业务利润大幅减亏

，

９

月份主营业务利润和其他业务利润预计实现

４０４

万元

。

２

、

公司破产重整后

，

借款利息大幅减少致财务费用大幅减少

。

３

、

依据法院裁定的

《

重整计划

》，

公司清偿部分破产债权后

，

同时确认该债权的破产重整收益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公司最近两年连续亏损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的有关规定

，

公

司股票交易已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

２

、

有关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

，

公司将在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


